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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南极考察队员考核管理规定》已经3月18日国家海洋局2014年第2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海洋局办公室
　　　　　　　　　　　　　　　　　　　                                                     2014年3月21日
 
南极考察队员考核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南极考察管理，提高南极考察管理水平，增强考察队员工作的积极性，根据国务院赋予国家海洋局的职责，以及国家海洋局南极考察队管理相关规定，参照中组部、人社部关于考核和奖励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考核，是指国家海洋局根据相关标准和程序对考察队员在南极考察现场的政治表现、工作业绩等而进行的全面评估，并实施相应精神和物质奖励而开展的工作。
 
    第三条 考核范围适用于纳入国家海洋局批准的年度南极考察组队方案，并赴南极现场开展工作的南极考察队员。
 
    第四条 南极考察队员考核工作坚持客观公正、分级负责、分头实施的原则，进行绩效管理。
 
    第五条 根据南极考察工作实际情况，原则上南极考察队员考核工作在考察队回国前15日内完成，考察队领导岗位的考核工作在考察队回国后60日内完成。
 
　　提前离开考察队的考察队员考核工作可由本人撰写述职报告，由其他队员代为参评。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六条 国家海洋局作为南极考察主管部门，其职责是：
 
    （一）负责审定南极考察队员考核管理相关制度；
 
    （二）负责审定考察队申报的南极考察队优秀等次队员方案；
 
    （三）负责组织南极考察队领导岗位人员的考核；
 
    （四）负责南极考察队员考核复议、申诉工作。
 
    第七条 南极考察队员派出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一）承担本单位考察队员的考核结果入档工作；
 
    （二）承担本单位考察队员按照考核等次进行奖惩工作。
 
    第八条 南极考察队的具体职责是：
 
    （一）负责组织实施南极考察队普通考察队员的考核工作；
 
    （二）负责申报考核优秀等次考察队员名单；
 
    （三）负责申报考核不合格等次考察队员名单，报国家海洋局备案。
 
    第九条 考察队员的具体职责是：
 
    （一）编写考察队员个人述职报告；
 
    （二）承担填写其他考察队员评价表；
 
    （三）具有对本人考核结果的申诉权利。
 
第三章 考核内容
 
    第十条 南极考察队员围绕德、能、勤、绩方面，主要包括政治思想表现、业务技术水平、管理协调水平、任务完成情况、遵守南极公约以及相关管理制度进行考核，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第十一条 南极考察队领导岗位考核指标具体包括：
 
    （一）组织考察队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情况；
 
    （二）是否发生二级以上的应急事故及应对情况；
 
    （三）南极考察现场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四）组织履行南极公约情况；
 
    （五）履行国家及国家海洋局的相关法规情况；
 
    （六）南极现场实施计划调整的报批、实施情况。
 
    第十二条 南极考察队员考核具体指标包括：
 
    （一）主要评价考察队员的遵守纪律、服从领导等；
 
    （二）主要评价考察队员的团结协作能力、业务知识能力；
 
    （三）主要评价考察队员勤奋敬业程度、出勤情况；
 
    （四）主要评价工作创新、效率及效果、工作完成情况；
 
    （五）主要评价遵守南极公约以及相关管理制度方面的情况。
 
第四章 考核权限和程序
 
    第十三条 南极考察队领导岗位人员由国家海洋局组织考核，考察队员由南极考察队临时党委组织考核，按各专业队、站、船为单位组织开展。
 
    南极考察队员考核工作由南极考察队临时党委监督实施。
 
    第十四条 南极考察队员考核工作采取量化评分的办法进行，各专业队、站、船党支部在进行量化评分时，应严格按照考核评分表进行。
 
    第十五条 南极考察队临时党委按照各专业队人员数量，按比例分配各专业队评先评优名额。各专业队、站、船党支部组成考评小组，对本专业队通过资格审查的考察队员进行考评，并将考评结果报考察队临时党委审核。
 
    第十六条 各专业队、站、船党支部按照分配的评先评优名额，组织本部门全体考察队员，采用量化方法组织进行考核。具体程序是：
 
    （一）考察队员进行个人述职；
 
    （二）考察队员进行量化评分；
 
    （三）党支部负责汇总、审核评价打分结果，确定绩效优秀、合格和不合格；
 
    （四）报考察队临时党委。
 
    第十七条 各专业队长、站长、船长在进行量化评分时，打分权重占60%，考察队员打分权重占40%。
 
    第十八条 临时党委将各专业队、站、船党支部上报的考核结果进行审议，确定南极考察队优秀等次队员候选名单，并予以公示。
 
    南极考察队临时党委应派人监督指导各部门的考核工作。
 
    第十九条 南极考察队临时党委根据考核结果，对于被评为优秀等次的考察队员名单应进行公示，在南极考察队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
 
    第二十条 公示结束后，南极考察队临时党委确定优秀等次考察队员，上报国家海洋局审批。
 
    第二十一条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国家海洋局组织对南极考察队一级、二级领导岗位考察队员，采用量化方法组织进行考核。其中，一级领导岗位是指考察队领队、首席科学家等，二级领导岗位是指考察站站长、专业考察队队长、考察船船长等。具体程序是：
 
    （一）领导岗位考察队员进行个人述职；
 
    （二）国家海洋局组织进行评分；
 
    （三）国家海洋局根据评分结果确定优秀等次；
 
    （四）报国家海洋局党组审定。
 
　　第二十二条 对于承担越冬考察任务的队员，原则上参加下一队次南极考察队的考核工作。
 
第五章 考核结果使用
 
    第二十三条 对于考核合格等次及以上的考察队员，应当给予绩效考核奖励，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
 
    第二十四条 对于考核合格的考察队员，考察队员派出单位应当参照人事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人核培发[1995]153号）精神执行，并给予不高于考察队员南极艰苦津贴额度的奖励。
 
    第二十五条 绩效考核合格的队员有资格参加年度南极考察优秀考察队员的评选，优秀考察队员评选比例控制在南极考察队员总数的20%。被评为优秀考察队员的，国家海洋局参照国家相关规定给予奖励。
 
    评选南极优秀党员，主要是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困难和危险时刻挺身而出等表现突出的考察队员，比例控制在南极考察队党员总数的20%，参照优秀考察队员评选方法和标准执行。
 
    第二十六条 对于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的南极考察队员，国家海洋局将视情况给予通报，并发函至考察队员派出单位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处理，取消该考察队员今后参与南极现场考察的资格。
 
    第二十七条 南极考察队一级、二级领导岗位人员优秀比例控制在南极考察队2%以内，奖励标准与优秀考察队员奖励标准相同。优秀党员控制在党员的2%以内。
 
    第二十八条 对于获得优秀考察队员荣誉的，按照《国家海洋局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国海人字[2011]794号），可以参加全国相关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建立健全南极考察队员考核监督机制，成立南极考察队员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原则上由极地考察工作咨询委员会相关部门组成，下设考核办公室，主要承担获得优秀等次考察队员的审核工作。
 
    第三十条 纪委、监察应加强南极考察队员考核工作的监督监察。在开展南极考察队员考核工作中有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情况的，应撤销原有考核等次；对于违规、违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肃处理。
 
    第三十一条 考察队员对于考核公示结果存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间向南极考察队临时党委书面申请复核，临时党委应在公示结束后7日内提出复核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参加考核：
 
    （一）参加南极现场考察30天以下者（不含乘飞机路途时间）；
 
    （二）港、澳、台地区考察队员及国际合作考察队员。
 
    第三十三条 极考察队员考核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国家海洋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行。

